附件1-8

优化科技人才发展环境专题申报指南

一、奖补标准

（一）支持创新创业大赛。除按市、区人才引进相关政策执行外，对国家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的团队，一等奖奖励10万元，二等奖奖励8万元，三等奖奖励5万元；对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获奖的团队，一等奖奖励3万元，二等奖奖励1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争创科学技术奖。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个人（组织），按照上级奖励的50%给予配套奖励。对获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个人（组织）奖励10万元；对获得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个人（组织）分别奖励10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，奖金由完成人按照贡献大小或者事先协议分配。
二、申报条件

1、人才（团队）获奖时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内。
2、人才（团队）当年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三、申报应提交的资料

	序号
	内容
	材料分类
	备注

	1
	乐山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八条政策奖补资金申报书。
	●
	附件1-9

	2
	创新创业大赛证书复印件、创新创业大赛项目简介及参赛现场照片等佐证资料。
	○
	

	3
	国家科学技术奖或四川省科学技术奖获奖证明（文件或证书）。
	○
	

	4
	参赛或获奖人才（团队）人员名单及奖金分配协议。
	○
	

	5
	人才（团队）无犯罪证明材料。
	●
	

	6
	参保证明（在我区内）。
	●
	


 说明：1.●为所有人才（团队）均需提供的基础性材料，○为部分对应人才（团队）提供材料。


